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广东报道）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

法轮功学员何镜如，二零一七年

四月手写“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被惠东县国保警察绑

架，二零一八年三月被非法判刑

五年，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

遭受严重迫害。 

64 岁的何镜如坚定修炼法轮

大法，被北江监狱警察迫害得死

去活来。二零二零年底，狱警刘

传凯指使犯人将何镜如背铐、扭

腰长达一个月，何镜如被迫害致

生活难以自理。 

北江监狱迫害被非法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的方式是，首先暴力

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

“三书”，随后强迫学员学佛

教，包括阅读佛教的书籍、学习

佛教的教理、念佛教咒语等，比

如强迫学员大声念楞严咒，企图

摧毁已扎根于学员心中对大法的

正信。对于坚定修大法、不写

“三书”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就

采用各种酷刑。 

何镜如，男，1957 年 7 月

生，广东惠东县人，园艺工人，

以前曾是篮球队员，工作单位户

籍是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一九

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

心受益，多种疾病不治而愈。 

何镜如曾经多次被中共非法

劳教和判刑迫害。二零零零年一

月，在三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五

年，遭受关禁闭、多根电棍电等

迫害。二零零四年，出劳教所后

不久，何镜如被非法判刑五年，

劫持到四会监狱。二零零九年出

狱时，何镜如被迫害得双腿受

伤、不能走路。二零一零年一月

二十八日又被绑架，再被非法判

刑五年，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二

日被劫持到位于韶关的北江监狱

迫害，恶警施毒药，使其两臂肌

肉萎缩严重。 

二零一七年四月四日，何镜

如在惠东县平山镇街道处，手写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惠

东县国保、610 办直接把他绑架

带走，非法关押在惠东县看守

所。二零一八年三月下旬，何镜

如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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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610” 
【明慧网】所谓的“610”，是

中共江泽民一伙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遍

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恐怖组

织，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

是一个未经行政授权、在全国范围

内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对法

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的非法机构。 

各地“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

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

“法制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

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

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

学员。 

“610”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又

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革

领导小组”，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

组织。“610”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

机构名单的组织和任何公开的政府

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从成立到

系统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

是非法的。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

江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

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

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

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

是‘中央批示’！”可见迫害元凶

自己也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

迫害证据。 

“610”对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天理难

容，同时，“610”作恶者也将承担

所有恶行的一切果报，如不悔改，

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

治。◇ 

◄2020 年 12 月 5
日，约 5,400 名来
自台湾各地的部分
法轮功学员，齐聚
在中正纪念堂的自
由广场，排出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图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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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

伪造影片在央视播放，震惊全国，

自焚的惨烈挑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

极端仇恨与恐惧。一提到法轮功，

许多人除了莫名的憎恨之外，就是

不由自主地害怕。 

如果把 20 年前的央视版“天

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

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

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

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比如，报导中声称自焚是突发

事件,但央视拍摄的镜头却是水平

移动的，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

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被大面积

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

后 4 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慢

镜头中自焚女刘春玲倒地之前遭受

一个身穿军大衣男子的猛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

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

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

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 

自焚伪案20年   你知道了吗？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州市黄浦区法轮功学员

凌建民，被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被非法判刑

两年、勒索罚金 3000 元。凌建民

被非法关押期限已满，应于七月三

十一日回家。 

凌建民，45 岁，在广州市海

珠区供电局工作，任运行班副班

长，兢兢业业，连续十多年值夜

班，从不埋怨。在配电运行的维

护、抢修中，有些作业比较危险，

难度也比较大，有时还需要高压带

电操作，凌建民总是走在前头。他

的人品和业务水平深得同事和领导

的认可。邻里间，凌建民也是个有

口皆碑的好人。有一次邻居新建的

楼房电线起火，凌建民不顾安危，

一个人冲进去救火，凭着他的专业

技能终于把火扑灭了，保住了楼

房。在家里，凌建民赡养老人、照

顾儿女，非常有耐心，他是个好儿

子、好丈夫、好父亲。 

凌建民就是这样一个对社会、

对家庭都非常负责任的好人。但常

年高度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身体健康

很不如意，他患上了乙肝和痛风，

疾病把他折磨得非常难受。在亲眼

目睹了一个癌症晚期的亲戚修炼法

轮功后得以康复的奇迹后，抱着祛

病健身的目的，他也开始修炼法轮

功。炼功后，乙肝已经康复，但痛

风还困扰着他。他希望通过打坐，

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使内心趋于平

为传播法轮功真相，凌建民被非法

关押。二零一九年七月，凌建民驾

车到番禺区小谷围街道、广州大学

城贝岗村附近时，把一份法轮功真

相资料放到一辆小轿车的车门把手

上，被不明真相的车主恶意举报。

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通过车牌查到

凌建民，非法网上通缉他。 

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凌建民

从香港返回时，在深圳皇岗口岸遭

绑架。凌晨四点左右，番禺区公安

分局、小谷围派出所、黄浦区长洲

镇综治办相关人员六～七人对凌建

民进行非法抄家，将他劫持到番禺

区看守所。在看守所，凌建民痛风

加剧，健康受到严重伤害。 

二零一九年八月底，凌建民被

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

月底，凌建民被番禺区公安分局构

陷到番禺区检察院。十一月初，凌

建民被构陷案，转移到广州市海珠

区检察院。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海

珠区法院对凌建民进行了非法庭

审，凌建民的家人和单位同事参加

了旁听。凌建民在非法庭审前写好

了辩护词，法庭上他平和、理性地

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随后他将辩护词提交给法庭。 

凌建民说法轮功教人向善，修

炼法轮功后自己在单位、家庭和社

会上都努力做好，在单位里任劳任

怨，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

说自己发的资料是讲述“天安门自

焚”伪案的真相，“天安门自焚”

是假的，但民众却信以为真，并对

法轮功产生了负面看法，他希望民

众能了解这个基本的事实真相。 

两位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为凌建

民做了无罪辩护，要求公诉人回

应：凌建民究竟利用了哪个×教组

织，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要求

公诉人出示相关的法律依据。公诉

人无言以对。 

凌建民的亲朋好友、邻居、同

事，听到这样一位好人被绑架、被

非法逮捕、被非法起诉，都觉得不

可理解，表示不能接受。 

然而，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

日，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

判。凌建民被非法判刑两年，非法

关押期限已满，应于七月三十一日

回家。 

审判长陈澎，海珠区法院，

男，1985 年 6 月 28 日出生，020-

83005594、13826472522  ◇ 

和，调整好心

态，从而让严

重困扰他的痛

风 也 得 到 康

复。 

就在他身

体健康逐步恢

复的时候，因


